
香�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非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本公告並非亦不構成於美國或向美國人士（定義見證券法S條例），或以其名義或為其利益
出售證券的要約或邀請。除非有關證券根據證券法辦理登記或獲得豁免遵守證券法的登
記規定，否則有關證券並無亦不會根據證券法登記，且不得於美國境內或向美國人士（定
義見證券法S條例），或以其名義或為其利益提呈發售或出售。本公司不會在美國公開發
售證券。

Beijing Jingneng Clean Energy Co., Limited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79）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H股

聯席全球協調人

配售代理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與配售代理於2014年9月25日訂立配售協議，配售代理按盡
力基準以每股H股3.23�元之價格配售393,010,000股新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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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股份分別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全部現有已發行H股股本及全部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20.00%和6.07%，並分別佔本公司經發行配售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H股股本及全部已發
行股本約16.67%和5.72%。

配售代理將按盡力基準向不少於六（6）名且不多於十（10）名承配人配售股份，惟發生
下文「終止」一段所列若幹事項時可予以終止。

假設配售股份全數配售，配售股份所得款項總額約為1,269.4百萬�元，扣減所有相關
成本及費用，�括佣金及律師費用後，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243.1百萬�元。本公
司擬將配售股份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一般運�資金，支持公司業務發展。

配售股份將根據一般授權予以配發及發行。

鑑於完成配售須待若干先決條件達成及配售代理不行使終止權後方可作實，故配售未
必會進行。股東及有意投資�於買賣H股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配售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協議方： (i) 本公司；及

(ii) 配售代理

配售

根據配售協議，配售代理單獨（而非共同或共同及單獨）同意作為本公司之代理按盡力基
準尋求專業、機構或其他投資�並促使彼等認購最多393,010,000股新H股股份。

配售代理之獨立性

各配售代理並非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並獨立於本公司之任何關連人士，且與上述人士
概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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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配人

配售代理將向不少於六（6）名且不多於十（10）名承配人（�括專業投資�、機構投資�或
其他投資�）配售配售股份。配售代理應當盡合理之努力基於其可獲取的信息、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以及承配人作出的確認，確保每一位承配人及其最終受益人均獨立且並非本公
司的關連人士。預計並無任何一個承配人緊隨配售完成後會成為本公司主要股東。

配售股份數目

配售股份�括本公司擬配發及發行393,010,000股新H股。

配售股份分別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全部現有已發行H股股本及全部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20.00%和6.07%，並分別佔本公司經發行配售股份擴大後之全部已發行H股股本及全部已
發行股本約16.67%和5.72%。

所配售之配售股份之面值總額約為人民幣393,010,000元（以匯率人民幣1元=1.2605�元計
算，約等於495,389,105�元）。

配售價

配售價為每股配售股份3.23�元，較：

(i)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即本公告刊發前最後一個交易日）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
股H股3.42�元折讓約5.6%；

(ii) 截至及�括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前最後五個交易日聯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每
股H股3.44�元折讓約6.1%；及

(iii) 截至及�括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前最後十個交易日聯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每
股H股3.50�元折讓約7.7%。

配售價乃經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考慮H股最近市價及目前市場情況後公平協商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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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條件

完成配售須待（其中�括）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配售股份上市及買賣後方可作實。

倘於交割日上午8時正（香�時間）或之前，抑或本公司與配售代理約定之較晚時間，任何
配售條件未能達成或配售代理未能豁免上述任何條件，則本公司及配售代理根據配售之
義務及責任將失效，公司及配售代理任何一方均不得就配售協議項下產生的有關費用、
損害、補償或其他針對另一方提�訴訟，但先前違反義務的除外。

配售終止

配售代理可根據配售協議條款在交割日上午8:00前以書面通知的形式終止配售協議，�括
根據本公司重大違反任何載於配售協議中的陳述、保證及承諾或某些不可抗力情形的發
生。

配售完成

待達成上述條件後，配售預計將於交割日或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可能書面協定的其他日期
完成。

鑑於完成配售須待若干先決條件達成及配售代理不行使終止權後方可作實，配售未必會
進行。故股東及有意投資�於買賣H股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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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公司股權結構之影�

下列為本公司於配售協議當日及緊隨交割日完成配售後之股權架構：

於配售協議當日 於交割日

股東名稱 股份類別 股份數量
約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股份數量
（最多）

約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北京國有資本經�管理
中心（附註1） 內資股 224,348,291 3.46% 224,348,291 3.27%

京能集團（附註2） 內資股 4,288,011,163 66.20% 4,288,011,163 62.41%
公眾股東 H股 1,965,054,000 30.34% 2,358,064,000 34.32%

總計 6,477,413,454 100% 6,870,423,454 100%

附註1： 北京國有資本經�管理中心持有京能集團100%的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
擁有京能集團持有的4,288,011,163股股份權益。

附註2： 京能集團持有的股份權益�括通過其子公司間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權益。

禁售承諾

本公司已向配售代理承諾，由配售協議日期至交割日�計第180日期間，本公司、本公司
行使管理或投票控制權的所有子公司或聯屬公司或任何本公司的代表，除配售股份外，
不會(i)出售、轉讓、處置、配發或發行，或要約出售、轉讓、處置、配發或發行，或授
㤠㔩呪售䘱‱⁔昊⠄⥔樊⽆〠㘲Ћ㗕괴㔠呤ਨባਰ‭ㄊ娩呪ਂ匉鬳댃權，或及或發不會ص㔱公司已向ॅ吊儊焊ㄠ樊ㄠ䨊〠眊ㄲ⸹㤹㤠　搅퀂鐎㘩呪售之一般㎳̖욳Ο㐹㤠㐲⸵ㄹ㘠㐳㘮㠷㔵 ⽆〠ㄠ呦਱⁔䰊〮〱㤲⁔挊〠ㄸਨ）ب



監管部門及公司批准

本公司已就配售獲得所有必要的中國監管部門批准，�括北京國資委及中國證監會之批
准以及必要的公司批准，即一般授權及有關董事會批准。

配售已獲董事會批准。配售毋須經股東批准。

配售股份的地位

配售股份於發行及繳足後，將在各方面將與交割日現有已發行H股享有同等權利，�括獲
得交割日後宣派、作出或支付全部股息的權利。

配售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認為配售為本公司未來業務發展籌集資金，及擴大股東基礎之良機。

董事認為，配售協議條款（�括但不限於配售價）屬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
利益。

所得款項用途

配售所得款項淨額（扣減所有相關成本及費用，�括佣金及律師費用）最多約為1,243.1百
萬�元，擬用於一般運�資金，支持公司業務發展。配售完成後每股H股所籌集之淨額

（扣減所有相關成本及費用，�括佣金及律師費用）約為3.16�元。

過往十二個月之股本集資活動

除下文披露外，緊接本公告日期前12個月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股本證券發行的集資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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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 股本集資活動 籌集所得款淨額
所得款項淨額
建議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
實際用途

2013年10月16日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
327,508,000股H
股，於2013年10
月23日完成

約907.0百萬�元 一般�運資金以撥
付業務發展

已按擬定用途動
用，截至二零一
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全部所得
款項已用於償還
貸款，而本公司
提取該等貸款以
撥付業務發展

申請上市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配售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及交易。

術語及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京能集團」 北京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北京國有資本
經�管理中心」

北京國有資本經�管理中心

「北京國資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業日」 持牌銀行於香�全面開放�業及聯交所於香�開市進行證
券交易的任何日期（週六、週日及香�公眾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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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日」 指已達成配售協議所載完成配售條件的當日的下一個�業
日，惟無論如何不遲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七日或本公司與配
售代理可能書面協定的其他日期

「本公司」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
及買賣

「關連人士」 上市規則所定義�

「中國證監會」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本公司註冊股本中，以人民幣認購的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之境內普通股

「一般授權」 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舉行之上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授
權董事增發不得超過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已發行H股
20%的額外H股

「�元」 香�法定貨幣，�元

「香�」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特別行政區

「H股」 本公司註冊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之境外上市外資普
通股，於聯交所以�元認購及買賣

「上市規則」 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承配人」 配售代理根據配售協議促使認購任何配售股份之專業、機
構或�其他投資人

「配售」 根據配售協議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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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代理」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Inc.、安信國際證券（香�）有限公
司、招商證券（香�）有限公司、德意志銀行香�分行和中
國平安證券（香�）有限公司

「配售協議」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與配售代理就配售簽訂
之配售協議

「配售價」 配售股份應付價，每股H股3.23�元

「配售股份」 最多為393,010,000股H股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括香�、澳門及
台灣

「證券法」 美國1933年證券法，經修訂

「股東」 本公司股東

「股份」 內資股及H股

「聯交所」 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 上市規則所定義�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陸海軍
董事長

中國 • 北京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陸海軍先生、郭明星先生、徐京付先生、劉
國忱先生、于仲福先生及金玉丹先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瑞軍先生；而本公司的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朝安先生、李富強先生、樓妙敏女士及魏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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